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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港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 報告期間之收益約為1,083,100,000港元，增幅約3.2%；

－ 報告期間之毛利約為122,100,000港元，增幅約10.9%；及

－ 報告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增至約24,7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為1.43港仙（二零零九年：1.08港
仙）。

－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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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錄得收益約1,083,1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3.2%（二零零九年：1,049,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的毛利增加11%至約
122,100,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為110,0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
24,7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18,700,000港元增加32.2%。每股基本盈利為1.43港仙
（二零零九年：每股1.08港仙）。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K.P.B. Marketing Limited 

（「K.P.B」）與百聯（香港）有限公司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出售K.P.I. (BVI) Retail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華聯集團吉買盛購物中心有限公司（「華聯吉買盛」） 60%股權）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代價約為502,000,000港元。出售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刊發致股
東之通函內。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獲獨立股東批
准，而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完成。

儘管華聯吉買盛於過往各年一直賺取利潤，但本集團認為上海的零售業競爭非常激烈，導
致市場接近飽和。上海大型超市連鎖店每平方米銷售額於二零零九年明顯下跌。華聯吉買
盛雖然在上海居領導地位，卻面對激烈競爭。本集團認為，出售之回報吸引，及應投放更
多時間及資源，加強在北京好鄰居便利店業務及其他業務之市場領導地位。好鄰居為北京
一條成功的便利連鎖店。於報告日期，好鄰居在北京市經營170多間便利門店，市場佔有
率超過30%，以門店數目計是北京最大之便利連鎖店。根據一間國際知名市場研究機構尼
爾遜提供的資料，好鄰居是北京便利店系統中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及高品牌價值的便利連
鎖店。好鄰居擁有龐大的銷售潛力及銷售價值。現時好鄰居便利店提供種類廣泛的服務，
包括食物服務、社會服務、電子商務和目錄銷售，以及進口及特色產品代理。本公司將向
北京的客戶提供獨一無二及全面的現代城市商業服務，並將成為中國超級時尚消費品分銷
商及服務供應商。雖然銷售收入及毛利有所增長，但好鄰居同時亦面對不少困難問題，例
如租金及工資水平上升。然而，本公司將透過進一步增加門店數目，增強網絡效應。本公
司將透過展開目錄銷售、媒體推廣服務、數字化產品增值服務來增加盈利。同時本公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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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對員工的管理力度，建立基層干部核心隊伍和人力梯隊，為下一步擴充打好基礎。在提
高經營水平和營運管理能力後，加盟店的發展將是重要方向。本集團計劃於3年內擴充好
鄰居便利連鎖店至300家門店。

本公司新融資服務的業績令人鼓舞，六個月期間的收益約為9,400,000港元，而期間純利
約為3,200,000港元。董事會相信放債業務存在大量增長空間，而此業務分部將於未來成
為主要溢利貢獻來源。

本集團並不排除於未來尋求適合策略投資機會改善資本回報之可能性。

財務回顧

收益及純利

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的收益約為1,083,139,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純利約
為24,689,000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率及純利率分別約為11.3%及2.3%。下表載列所示期
間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純利的比較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2,077 981,062 1,083,1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純利 20,507 4,182 24,689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的註銷協議，本集團已從擔保人收取賠償費用約
22,800,000港元。報告期間已收的賠償收入為本集團的非經常收入，而董事預計於未來不
大可能出現類似收入來源的機會。銷售及行政開支總額約為245,693,000港元，佔收益約
22.7%。員工相關成本及租金支出分別約為88,562,000港元及55,292,000港元，分別佔
總收益約8.2%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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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約為693,05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21,270,000港元）。非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約58,02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187,000港元）、商譽及無形資產約534,979,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8,451,000港元）、投資物業約66,974,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893,000港元），可供出售投資約23,998,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365,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
約為1,555,61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66,544,000港元）。流動資產
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22,20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49,688,000

港元）；存貨約325,67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2,949,000港元）、
其他應收賬項、訂金及預付款項約443,74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4,400,000港元）、按公平值以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約24,34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62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負債約為
1,322,78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3,469,000港元）。流動負債主
要包括短期銀行貸款約119,32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2,093,000港
元）、應付賬項約為448,29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0,785,000港元）、
其他應付賬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約為753,79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79,042,000港元）。計入其他應付賬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約252,300,000港元為
已收百聯（香港）有限公司作為出售KPI (BVI) Retail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的初步
及進一步按金。本集團實行完善及靈活之財務安排，及透過綜合應用內部資源、股本融資
及銀行借貸，為其業務發展提供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18。本集
團以負債對權益比率來監察資本狀況。此比率乃將淨負債除以總權益而得出。於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無錄得淨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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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因素管理

本集團業務承受各種財務風險，包括外匯風險、現金流量及公平值之利率風險、信貸風險
及流動資金風險。該等風險乃經定期檢討，以確保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造成任何重大
影響。

(i)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及本集團大部分收益、開支及現金流量均以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而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外幣兌換人民幣之任何重大
匯率波動可能對本集團造成財務影響。

(ii) 利率風險

由於利率變動對銀行結存、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計息借款之利息收入及支出會有影
響，因此，本集團的全面收益表受利率變動影響。本集團的政策是獲取最優惠的利率
條件。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無計息財務資
產及附浮動利率的長期債務，故本集團無重大利率風險。

(iii) 信貸風險

本集團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大部分銷售交易均以現金或信用卡付款。綜合財務
狀況表所列之應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賬面值反映本集團財務資產之最高信貸風險。
董事認為，本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資料中已就不可收回之應收賬項作出充分撥備。
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存放於信譽卓著之金融機構，故該等結餘之信貸風險較
低。

(iv) 流動資金風險

審慎之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意味著維持足夠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透過款額充裕之已承
諾信貸融資維持可供動用資金，及於市場平倉之能力。本集團之目標乃維持足夠之信
貸融資，以確保本集團具備充裕及靈活之可供動用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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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且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使用任何對沖工具。

本集團的資金管理政策，是保障本集團能繼續營運，以為股東提供回報，同時兼顧其他持
份者的利益，並維持最佳的資本結構以減低資金成本。

為了維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本集團可能會調整支付予股東的股息金額、向股東發還資金、
發行新股或出售資產以減低債務。

本集團利用負債對權益比率監察其資本。此比率乃將淨負債除以總權益而得出。總權益乃
按計息銀行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計算得出。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無錄得淨負債。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不受外部施加之資本規定所規限。

公平值估計

財務資產之賬面值減去減值撥備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假設與其公平值相若。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約有4,500名僱員。本集團繼續招聘優秀人
才，並為僱員提供持續教育與培訓，以不斷提高僱員的技術及知識，並培養團隊精神。於
報告期間內，員工總成本約為88,562,000港元。本集團按個別僱員之職責、資格、經驗及
表現訂立具競爭力之薪酬方案與按表現釐定之花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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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02,077 80,016
銷售成本 (71,528) (62,405)

毛利 30,549 17,611

其他收益 3 38,790 31,473
其他收入淨額 3 9,866 2,23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398) (23,248)
行政開支 (25,993) (12,629)
融資成本 (2,802) (580)

除稅前溢利 4 23,012 14,857

所得稅 5 (2,097) (398)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20,915 14,459

終止經營業務 7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9,283 15,387

期內溢利 30,198 29,84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873 847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虧損）╱收益 (3,720) 8,66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撥入全面收益表 (5,687) (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6,534) 9,50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664 3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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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20,507 10,829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4,182 7,846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4,689 18,675

　非控權權益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409 3,630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5,100 7,541

　　期內非控權權益應佔溢利 5,509 11,17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155 28,180

非控權權益 5,509 11,171

23,664 39,351

每股盈利（以貨幣單位）
 －基本 6 1.43港仙 1.08港仙
 －攤薄 1.43港仙 1.08港仙

股息 16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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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8,020 70,187
　租賃土地款 869 858
　投資物業 8 66,974 65,893
　無形資產 157,007 160,479
　商譽 9 377,972 377,972
　預付長期租賃款項 8,214 7,516
　可供出售投資 23,998 38,365

693,054 721,270

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款 23 23
　應收賬項 10 41,176 43,755

　短期應收貸款 43,272 52,365
　按公平值以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 24,347 2,623
　存貨 375,672 222,949
　其他應收賬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443,744 394,400
　可收回稅項 – 567
　已抵押存款 5,175 17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22,205 649,688

1,555,614 1,366,544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1,375 1,549
　應付賬項 11 448,292 550,785
　其他應付賬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753,790 479,042
　短期銀行貸款 12 119,327 152,093

1,322,784 1,183,469

流動資產淨值 232,830 183,0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5,884 90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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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12 18,971 21,096

　遞延稅項負債 5 42,200 42,200

61,171 63,296

資產淨值 864,713 841,0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72,590 172,590

　儲備 581,727 564,2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754,317 736,833

非控權權益 110,396 104,216

股權總額 864,713 84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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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其他全面收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酬金
儲備

匯兌變動
儲備

公平值
儲備

法定
公積金
儲備

（累計
虧損）╱
保留盈利

本公司
擁有人
應佔權益

非控權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59,590 244,522 2,153 5,048 – 1,393 (34,684) 378,022 9,710 387,732

發行新股 13,000 42,840 – – – – – 55,840 – 55,840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1,087) – (1,087) 69,749 68,662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14,761 – – – – 14,761 – 14,76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5,961 (7,043) – 247,686 246,604 8,188 254,792

轉讓 – – – – – 441 (441)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72,590 287,362 16,914 11,009 (7,043) 747 212,561 694,140 87,647 781,787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83 16,057 – 26,303 42,543 16,486 59,029

轉讓 – – – – – 357 (207) 150 83 23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2,590 287,362 16,914 11,192 9,014 1,104 238,657 736,833 104,216 841,04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72,590 287,362 16,914 11,192 9,014 1,104 238,657 736,833 104,216 841,049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02 (9,407) 24,689 17,484 6,180 23,66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72,590 287,362 16,914 13,394 (393) 1,104 263,346 754,317 110,396 864,713



14

港佳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1,228 (159,54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6,764) (26,99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34,891) 25,2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20,427) (161,332)

外滙滙率變動之影響 (2,055) (71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49,862 550,72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27,380 388,68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622,205 388,682

　已抵押存款 5,175 –

627,380 38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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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零售業務、銷售食品產品及提供短期融資。

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影響本集團於本期
間之財務報表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均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如適用，二零零九年的比較數據已按需要予
以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的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本公司董事預計，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有限豁免首次採納公司遵守類似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披露規定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租金需要款項4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3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限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限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限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限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限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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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了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允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要求所有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範圍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確認。尤其是，(i)於目標是收取合約現金流
的業務模式內持有，且(ii)合約現金流僅為本金及未償還本金的利息付款的債務投資，一般按攤
銷成本入賬。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按公平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
會影響本公司的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該準則要求根據一
個「管理理念」，把資料按用作內部報告用途的基準呈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已致使
分類資料按與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所獲提供之內部報告更一致之方式呈報。

經營分類乃按提供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為基準而予以識別。該等資料乃呈報予
主要營運決策者以供彼等審閱，並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用途。

a) 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零售業務。為估計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本集團主要營運
決策者定期審閱綜合財務資料。故此，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類，而概無呈列分類收益、
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期間終止經營之業務作為獨立業務分部報告，詳情於附註7內披露。

b) 地區資料

客戶之地理區域乃根據貨品交付地劃分。總體而言，本集團之收益均來自外部客戶，非流
動資產及資本開支乃位於中國，並無呈列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分析及按區域劃分非流動資
產。

c) 有關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擁有廣大客戶基礎，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各年並無貢獻
超過本集團收益10%之個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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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本集團報告期間之營收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來自下列業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 – 309
　超市連鎖店業務 981,062 969,114
　便利連鎖店業務 92,727 79,708
　提供短期融資服務的利息收入 1,294 –
　短期融資服務收入 8,056 –

1,083,139 1,049,131

其他收益
　股息收入 93 164
　銀行利息收入 9 155
　其他利息收入 20 858
　政府津貼收入 906 600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3,732 3,337
　出租商舖之租金收入總額 23,636 20,143
　來自供應商之宣傳及上架收入 104,915 113,517
　其他 456 1,249
　賠償收入 22,854 –
　其他應收款減值虧損撥回 – 12,000

其他收入淨額
　出售有價證券之收益 374 1,012
　購股權變現收益 841 19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9,063 –
　匯兌收益淨額 10 –
　按公平值以損益列賬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95) 1,019

166,814 15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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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500 677
租賃土地款攤銷 12 12
無形資產攤銷 3,472 3,476
已售存貨成本 961,078 939,104
折舊 13,024 12,738
經營租賃租金 55,292 53,780
員工成本 88,562 71,47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3,560

5.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316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76 1,831
　遞延稅項 – (17)

期內稅項支出 3,092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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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續）

香港利得稅乃就報告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淨額按16.5%（二零零九年：16.5%）之稅率計提撥
備。

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零九年：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香港以外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現有法律、慣例及詮釋按當
時之稅率計算。

報告期間於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負債部分及變動如下：

可識別
資產－商標 重估投資物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產生之遞延稅項：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40,014 2,186 42,200
（計入損益表）╱自損益表扣除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40,014 2,186 42,200

有關結轉未運用稅項虧損之遞延稅項資產僅會於未來有應課稅溢利將用於抵銷未運用稅項虧損
之情況下，方被確認。

由於未來溢利之不確定性，本集團並未就19,48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844,000港元）之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確認稅項虧損（主要來自於香港註冊成立的
公司）可無限期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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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進行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24,689 18,675

股份數目

股份：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發行之普通股 1,725,902,336 1,725,902,336

b)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目計算，以調整假設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授
出購股權獲悉數行使而產生之潛在攤薄影響。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加權平均數（攤薄）：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25,902,336 1,725,902,336
被視作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6,311,187 3,433,215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1,732,213,523 1,729,33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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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分析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內終止經營業務（即K.P.I. (BVI) Retail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佳樂國際有限公司及華聯吉買盛）的合併業績載列如下。終止經營業務的比
較溢利及現金流量已重列，以於本期間內計入分類為終止經營之該等業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收益 981,062 969,114
現金銷售 (889,551) (876,698)
其他收益及收入 118,158 123,947
銷售及分銷開支 (95,919) (63,859)
行政開支 (99,849) (133,472)
融資成本 (3,622) (2,230)

除稅前溢利 10,279 16,802
應佔所得稅開支 (996) (1,415)

9,283 15,387

非控權權益 (5,101) (7,542)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4,182 7,845

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包括以下各項：
折舊及攤銷 16,270 15,972

終止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13,780 101,959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33,271) (35,020)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55,209) (3,944)

現金流入淨額 25,300 6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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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物業

千港元

按估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5,893
　匯兌調整 1,08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6,974

9.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79,81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79,818

累計減值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1,846

賬面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77,972

商譽乃分配至本集團根據以下業務分類確定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化肥

結轉之餘額 1,846 1,846
減：減值 (1,846) (1,846)

結轉之賬面值 – –

大型綜合超市連鎖經營業務 377,972 37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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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續）

含有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測試

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而釐定，計算使用價值乃使用根據管理層批准之五
年財務預算編製之現金流預測。超過五年之現金流乃使用下文所述之估計利率推算。增長率不
超過現金產生單位經營業務之長期平均增長率。折現率9%（二零零九年：9%）乃用於計算使用
價值。

用於計算使用價值之主要假設：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

毛利率 9.98 9.98
增長率 8 8
折現率 9 9

管理層根據過往表現及其對市場發展之預期釐定預算經營溢利率。所用折現率為可反映與有關
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之特定風險之除稅前折現率。

根據所進行之減值測試，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高於根據使用價值計算之賬面值。因此，
年內毋須確認減值虧損（二零零九年：無）。

10. 應收賬項

本集團之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賬項之賬齡：
　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41,098 43,348
　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78 407

41,176 43,755

附註：

由於到期日較短，應收賬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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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項

本集團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賬項之賬齡：
　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218,388 211,118
　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229,904 339,667

448,292 550,785

附註：

由於到期日較短，應付賬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銀行借貸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全部在中國取得及以人民幣計值．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於通知時
　銀行貸款－有抵押（持續經營業務） 4,700 4,650
　銀行貸款－無抵押（終止經營業務） 114,627 147,443

119,327 152,093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銀行貸款－有抵押（持續經營業務） 18,971 21,096

138,298 173,189

有抵押銀行借貸以本集團賬面金額約66,97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65,893,000）的投資物業
作抵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之公平值與其對應之賬面金額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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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4,000,000,000 400,000 4,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725,902,336 172,59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725,902,336 172,590

14. 經營租約承擔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大型綜合超市連鎖業務商舖及高爾夫球會會
籍，投資物業之協定租期為一至十五年，大型綜合超市連鎖業務商舖之協定租期為一至十
年，而高爾夫球會會籍之協定租期則為一至兩年。租約條款一般亦規定承租人須支付保證
金，並根據當時市況定期調整租金。

於財務狀況表日期，本集團根據與其承租人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以下期間應收之未
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3,847 32,297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3,516 61,090
第五年後 12,247 13,937

99,610 10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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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營租約承擔（續）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承租若干辦公室物業、董事宿舍及大型綜合超市連鎖業務商舖，
物業之協定租期由一年至二十年不等。

於財務狀況表日期，本集團及本公司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以下期間應付之未來最低租
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21,449 103,83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75,463 364,697
第五年後 405,056 439,635

901,968 908,162

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a) 列入全面收益表之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由董事控制的公司之租賃支出 (i) 332 498

附註：

(i) 董事之租賃支出乃支付予彼等所控制公司，月租為83,000港元，乃參考公開市場之
租金計算。付款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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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1,583 1,445
退休金供款 6 6

1,589 1,451

16.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報告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17.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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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
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
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所持已發行股份
及相關股份數目

（好倉(L)）

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實益
（附註3） 法團 家族

張小林（附註1） 701,967,796 470,044,240 86,400,000 145,523,556 40.67%
盧雲（附註2） 701,967,796 145,523,556 － 556,444,240 40.67%
陳旭明 20,000,000 20,000,000 － － 1.15%

附註：

(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小林先生被視為於盧雲女士持有之145,523,556股股份及Arbalice 
Holdings Limited持有之86,40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Arbalice Holdings Limited由張小林先
生、盧雲女士及張渭分別實益擁有60%、27.5%及12.5%。張渭為獨立第三方，與張小林先
生、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盧雲女士被視為於張小林先生持有之470,044,240股股份及由張小林先生
透過其於Arbalice Holdings Limited之權益持有之86,4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張小林、盧雲及陳旭明各自的實益權益包括來自持有可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至二零一七年十
月三日期間行使之購股權之10,000,000股相關股份，行使價為每股0.479港元。

於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概約百分比

張小林 K.P.I Convenience Retail Company Limite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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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當作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
條例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披露權益或淡倉之人士
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
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被視為擁有權益或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
記冊之權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中擁有面值10%或以上權益：

所持已發行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身份 （好倉(L)╱淡倉(S)） 股本之百分比

Arbalice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86,400,000(L) 5.00%

（附註1）
ARC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40,625,000(L) 13.94%

（附註2）
張灝宸 實益擁有人 106,242,000 6.16%

附註：

(1) 上述以Arbalice Holdings Limited名義擁有之權益亦於「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之權
益及淡倉」一節披露為張小林先生之權益。

(2) ARC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其主席兼董事為非執行董事劉暉先生）為一家於倫敦證券交易所
另類投資市場上市之封閉式基金，主要於大中華區及亞洲其他國家的零售、消費品及服務業從
事投資及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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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及「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董事概不
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包括涉及該股本之購股權之任何權益）中擁有或被
視作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列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
授權酌情邀請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合資格僱員、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任何股東、本集團之任何供應商及客戶以及本集團任何技術、財務及法律專業顧
問接受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於新計劃項下批授之購股權之變動概述如下：

緊接授出
於 於 購股權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當日前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之證券

董事 授出日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批授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行使期 收市價

張小林 04.10.07 0.479 10,000,000 － － － 10,000,000 04.10.07 － 03.10.17 0.460
盧雲 04.10.07 0.479 10,000,000 － － － 10,000,000 04.10.07 － 03.10.17 0.460
陳旭明 04.10.07 0.479 10,000,000 － － － 10,000,000 04.10.07 － 03.10.17 0.460

僱員合計 10.01.05 0.126 19,100,000 － － － 19,100,000 10.01.05 － 06.06.14 0.126
04.10.07 0.479 38,500,000 － － － 38,500,000 04.10.07 － 03.10.17 0.460

更改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條，於二零零九年年報日期後對本公司董事資料作出之更改載列
如下：

－ 董事會主席張小林先生有權收取董事酬金3,612,400港元，包括向其所提供
2,348,000港元之住屋津貼，其董事酬金變動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報告期間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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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巿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
則條文第A.1.1條、A.2.1條及A.5.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1.1條

守則條文第A.1.1條規定大多數董事（以親身或透過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積極參與每季度一
次每年至少定期舉行四次之董事會會議。

本公司並無公佈其季度業績，因此並不認為有必要每季度舉行會議。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加以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張小林先生目前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董事會相信，賦予同一人同時擔任主
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可為本公司帶來穩健而貫徹之領導，並可有效及迅速規劃及實行業
務決策及策略。

本公司將繼續檢討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架構的有效性，並考慮是否有必要作出任何修改，包
括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守則條文第A.5.1條

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發行人每名新委任的董事均應在首次獲委任時獲得全面、正式兼
特為其而設的就任須知，其後亦應獲得所需的介紹及專業發展，以確保彼等對發行人之經
營及業務及根據法規、普通法、上市規則、適用法規及其他監管法規及發行人之業務╱管
治政策彼等之責任之適當理解。

本公司現時並無安排為董事提供專業簡介及培訓計劃。然而，董事持續獲得有關法例及法
規發展與業務及市場變化的最新資料，以助彼等履行職責。本公司將考慮聘用外界法律及
其他專業顧問，在有需要時為董事提供專業簡介及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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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行制定關於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之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
市規則附錄10所載條款之標準。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本公司董事確認，
彼等於報告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就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刊登之價格敏感資料之有關僱員制訂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
之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該指引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

本公司概不知悉僱員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報告期間的中期財務報告符合相關財務報告準則、上市規則規
定及香港法例，且本公司亦已適當地作出有關披露。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如下：

• 在向董事會提呈財務報表及報告前審閱有關資料，並考慮行政總裁或外部核數師提出
之任何重大或特殊事項。

• 參照外聘核數師的工作、費用及聘任條款以檢討與核數師的關係，並向董事會建議委
任、續聘及辭退外聘核數師。

• 檢討本公司財務申報制度、內部監控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及相關程序是否足夠及有
效。

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提供監督，並向董事會報告任何重大問題及作出建
議。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小林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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